
证券代码：

002683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

2020-041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5月初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收文编号：200610，下称“反馈意见” ）。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

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回复。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司也将按要求及时向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A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683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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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项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5月初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收文编号：200610，下称“反馈意见” ）。根据反馈意见的相关要求，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25日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中，本公司认购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

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除本公司外的其他关联方之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

情形；

二、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6个月至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后6个月内，本公司

承诺本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不减持宏大爆破股票。 在上述期间外，本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如减

持宏大爆破股票的，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7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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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377

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编号：临

2020-039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十七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9年10月收到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9]SCP� 384

号）,根据《接受注册通知书》，本公司自2019年10月12日起2年内可分期发行规模

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于2020年5月26日，本公司发行了2020年度第十七期超短期融资券，现将发行

申购、配售、分销情况分别公告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

十七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0宁沪高SCP017

代码 012001963 期限 142天

起息日 2020年5月27日 兑付日 2020年10月16日

计划发行总额 2.5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2.5亿元

发行利率

1.65%（发行日

6M的shibor+0.147%）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1家 合规申购金额 2.5亿元

最高申购价位 1.65% 最低申购价位 1.65%

有效申购家数 1家 有效申购金额 2.5亿元

簿记管理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647

证券简称：仁东控股 公告编号：

2020-051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之一致行动人

股份解除冻结的公告

股东张永东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阿拉山口市民众创新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

简称“民众创新” ）之一致行动人张永东先生所持公司股份解除冻结并发生减持，公司及

时联系上述相关方的联络人核实情况，获悉其解除冻结股份被司法处置。 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解除冻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解除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冻结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

日期

司法冻结执行人

张

永

东

否 950,000 100% 0.17% 2019-12-24 2020-05-26

广东省深圳市福

田区人民法院

注：上述股份来源于张永东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买入，其解除冻结股份已被司法处置。

2．股东股份累计冻结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张永东先生及一致行动人民众创新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冻结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张永东 0 0 0 0 0

民众创新 28,197,750 5.04% 28,197,750 100% 5.04%

合计 28,197,750 5.04% 28,197,750 100% 5.04%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变动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587

证券简称：金洲慈航 公告编号：

2020-50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简称：金洲慈航，股票代码：

000587）股票已连续 10�个交易日（2020�年 5月 14�日—2020�年 5�月 27日）收盘价

格均低于股票面值（即 1�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

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

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 条之（十

八）款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仅发行 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

个交易日（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深圳证

券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1�条规定，出现上述情形的，公司应当在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披露。 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自公告之日起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公司股票停牌起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公司

股票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3�条规定，上市

公司出现连续十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低于每股面值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发布公司股

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收盘价低于每股面值

的情形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公司将密切关注公司当前股票价格走势，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工作，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看待市场变化，审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67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

2020

—

042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一）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9年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于2020年5月21日经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的总股本1,354,041,

87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股利67,702,093.65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自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

预案后至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期间，若公司总股本因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因素发生变动的，依照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为基数实施，并保持上述分配比例不变对总额进行调整。

（二）自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至实施期间，公司因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新增股份6,960,700股，公司本次分配方案以最新总股本1,361,002,573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人民币（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转增0

股，分配比例保持不变。

（三）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

致的。

（四）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361,002,573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

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

股派0.4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

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

（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

补缴税款0.0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6月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6

月5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若投资者在

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885 李小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申请日：2020年5月25日至登记日：2020年6月4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将进行调

整。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简称：二六JLC1，期权代码：037765）股票

期权的行权价格将由4.44元/份调整为4.39元/份；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期权简称：二六JLC2，期权代码：037803）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将由2.94

元/份调整为2.89元/份，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及时披露。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法务证券部

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东土城路14号建达大厦18层

咨询联系人：孙丹洪

咨询电话：010-64260109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517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2020-031

债券代码：

112262

债券简称：

15

荣安债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的金额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总金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5.02%，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业务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康瀚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康瀚” ）

接受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不超过26,000万元的融资，期限不超过两年。 为支持全资

子公司业务开展，公司对该笔融资提供不超过26,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持

有的“西安康瀚” 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期限为债务履行期起始日至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融资机构、其他担保条件以具体签订的合

同为准。

担保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西安康瀚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人：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不超过26,000万元人民币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0年1月2日、2020年1月20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

议和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预

计情况的议案》。 详见分别于2020年1月4日、2020年1月2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荣安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和《荣安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2020年度公司对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

额度不超过150亿元的担保， 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20

亿元的担保。在担保预计对象及额度范围内，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每一笔担保的具体

事项，董事会在取得股东大会授权之同时，进一步授权公司董事长决定每一笔担保的具体

事项。 根据担保预计情况及相关授权，本次公司为“西安康瀚”提供担保的事项属于公司

对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 在授权的150亿元额度范围内，具

体担保事项由董事长审批决定。

二、担保事项基本情况表（单位：万元）

担保方

授权担

保对象

本次被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经审批

总可用

担保额度

本次

使用

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

是否

关联

担保

荣安地

产股份

有限公

司

资产负

债率＞

70%的

控股子

公司

西安康

瀚置业

有限责

任公司

100% 97.62% 1，417，000 26,000 3.88% 1,391,000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西安康瀚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9年5月28日

（三）注册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南路404号西八里社区居委会

（四）法定代表人：陈龙

（五）注册资本：壹仟零贰拾万元整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销售、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屋租赁

（七）股权结构：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西安康瀚” 100%股权。

（八）关联情况：“西安康瀚”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非关联方，且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

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

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九）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单位：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截止2020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6,742,933.68 287,078,945.61

负债总额 268,543,084.15 280,247,402.52

或有事项 - -

净资产 8,199,849.53 6,831,543.09

2019年1-12月（经审计） 2020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2,666,867.30 -1,807,079.93

净利润 -2,000,150.47 -1,368,306.44

（十）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十一）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金额：不超过26,000万元人民币

（二）担保期限：债务履行期起始日至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持有“西安康瀚” 100%的股权，此次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房地

产项目开发的融资需要，加快项目的开发进程，且担保对象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此次担

保事项在年度担保预计额度范围内， 符合上市公司的整体利益， 董事会同意提供上述担

保。 该项担保未提供反担保措施。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1,072,

08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59.90%。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

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167,785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5.02%。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927

证券简称：泰永长征 公告编号：

2020-044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9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5月7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0年5月8日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1）。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1、以总股本172,069,000股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实施分配方案）登记在册

的全体股东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15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

币36,994,835.00元；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3股，共计51,620,700股。 上述方案实施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223,689,700股。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72,069,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1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

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

派1.93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

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3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

（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3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

股补缴税款0.21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72,069,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223,689,70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6月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次所转股于2020年6月4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

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6

月4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首发前限售股。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申请日：2020年5月25日至登记日：2020年6月3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0年6月4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项目 变动前股份 转增股份 变动后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00,142,600 30,042,780 130,185,380 58.2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71,926,400 21,577,920 93,504,320 41.80%

三、总股本 172,069,000 51,620,700 223,689,700 100.00%

八、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223,689,700股摊薄计算，2019年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0.329元（每股净收益=净利润/最新总股本）。

九、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李思蓉

咨询电话： 0755-84361076

传真电话： 0755-26012050

电子邮箱： changzheng@taiyong.net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长园新材料6栋4楼

十、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决议；

3．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决议。

特此公告。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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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部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和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对最高额

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低风险的

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

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

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办理相关事宜。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江苏鼎胜

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27）。

一、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0年2月24日，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购买

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京口支行的人民币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到期

日为2020年5月27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披露的《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

公司已于2020年5月27日按期赎回上述理财产品， 收回本金人民币5,

000.00万元，并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453,698.63元。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

现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或募集资金委托理财

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

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保本浮动收益型

中信银行对公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共

赢利率结构26198期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 5,000 48.70 0

2 保本浮动收益型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

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

2019年第88期E款

20,000 20,000 403.29 0

3 保本浮动收益型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两层

区间三个月结构性存款

25,000 25,000 239.45 0

4 本金保障固定收益型 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93.83 0

5 保本浮动收益型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

期开放理财产品

5,000 5,000 94.27 0

6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款94天 (汇率

挂钩看涨)

5,000 5,000 47.64 0

7 保证收益型

聚赢股票-挂钩中证500

指数结构性存款191417

号

2,500 2,500 18.90 0

8 保本浮动收益型

共赢利率结构28678期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3,000 3,000 28.73 0

9 保本浮动收益型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7,000 7,000 64.57 0

10 保本浮动收益型 结构性存款协议 2,500 2,500 22.64 0

11 保证收益型

人民币挂钩型结构性存

款（机构客户）

10,000 10,000 89.75 0

12 保本浮动收益型

共赢利率结构31651期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3,200 0 0 3,200

13 保本浮动收益型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

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

2020年第9期L款

4,000 0 0 4,000

14 保本浮动收益型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

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

2020年第25期M款

3,500 0 0 3,500

15 保证收益型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认购委托书(机构户)

5,000 5,000 45.37 0

16 保本浮动收益型

共赢利率结构32587期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3,500 0 0 3,500

17 保本浮动收益型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

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

2020年第47期M款

5,000 0 0 5,000

合计 114,200 95,000 1,197.14 19,2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5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2.90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8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9,2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0,800

总理财额度 30,000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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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

年5月18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5.5元（含税），分红总额 1,212,534,577.10� 元；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转增后公司股本变更为3,747,834,

147股。 公司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一致。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公司目前不存在回购专户。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204,608,322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

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4.9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7.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

（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1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0.5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2,204,608,322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3,747,834,147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4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6月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20年6月4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

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

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

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6

月4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265 秦英林

2 01*****143 秦英林

3 08*****667 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 01*****457 钱瑛

5 08*****481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申请日：2020年5月26日至登记日：2020年6月3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0年6月4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资本公积金转增（+，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813,691,163 36.91 569,583,814 1,383,274,977 36.91

高管锁定股 694,317,063 31.49 486,021,944 1,180,339,007 31.49

首发后限售股 76,663,600 3.48 53,664,520 130,328,120 3.48

股权激励限售股 42,710,500 1.94 29,897,350 72,607,850 1.9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90,917,159 63.09 973,642,011 2,364,559,170 63.09

三、总股本 2,204,608,322 100 1,543,225,825 3,747,834,147 1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3,747,834,147股摊薄计算，2019年年度，

每股净收益为1.66元。

八、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对已发行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数量进

行相应调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九、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工业园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2、咨询联系人：曹芳

3、咨询电话：0377-65239559

4、传真电话：0377-66100053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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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实际控制人施延军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施雄飚、薛长煌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获悉其于2019�

年6� 月19日至2020� 年5� 月26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大宗交易和集中

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达到5%。 现就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方

式

权益变动数量

（股）

均价

（元/股 ）

变动数量占总股本比

例（%）

施延军

2019/6/19 集中竞价 1,250,000 6.08 0.13

2019/6/25 集中竞价 478,000 6.16 0.05

2019/6/26 集中竞价 802,000 6.06 0.08

2019/6/27 集中竞价 283,000 5.96 0.03

2019/7/2 集中竞价 218,000 5.77 0.02

2019/7/3 集中竞价 85,900 5.78 0.01

2019/11/21 集中竞价 286,000 5.79 0.03

2019/11/21 大宗交易 1,100,000 5.25 0.11

2019/11/22 集中竞价 951,588 5.48 0.10

2019/11/25 集中竞价 803,300 5.32 0.08

2019/11/26 集中竞价 433,700 5.33 0.04

2019/11/27 集中竞价 5,320,000 5.32 0.54

2019/12/4 大宗交易 800,000 4.65 0.08

2019/12/18 集中竞价 760,000 5.32 0.08

2019/12/23 大宗交易 1,620,000 4.86 0.17

2019/12/24 大宗交易 10,775,800 4.64 1.10

2019/12/24 大宗交易 2,684,200 4.64 0.27

2019/12/25 大宗交易 2,120,645 4.70 0.22

2020/5/11 集中竞价 2,495,520 6.53 0.26

2020/5/12 集中竞价 3,400,000 6.68 0.35

薛长煌

2019/6/21 集中竞价 796,000 6.24 0.08

2019/6/27 集中竞价 1,547,000 5.99 0.16

2019/7/1 集中竞价 1,203,000 5.81 0.12

2019/9/18 集中竞价 765,660 5.63 0.08

2019/11/21 集中竞价 1,220,300 5.71 0.12

施雄飚

2020/5/11 集中竞价 3,133,200 6.59 0.32

2020/5/12 集中竞价 700,000 6.62 0.07

2020/5/26 大宗交易 2,882,900 5.90 0.29

合计 48,915,713 - 5.00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股份总数

的 比 例

（%）

股数（股）

占股份总数

的 比 例

（%）

实控人施延军及

一致行动人施雄

飚、薛长煌

无限售股份 82,510,720 8.43 60,823,077 6.22

有限售股份 122,612,160 12.53 95,384,090 9.75

合计持有股份 205,122,880 20.97 156,207,167 15.97

三、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减持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业务规则的规定。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

人已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近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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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近日，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寿光美伦纸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寿光美伦” ）收到寿光市财政局《关于拨付专项资金的通知》（寿财

预指[2020]� 494号），为支持企业发展，寿光市财政局拨付寿光美伦补助资金人民币2,000

万元。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补助资金已经全部到账。

上述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无关，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存在不确定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

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子公司寿光美伦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故

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3、补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预计将会增加公司税前利润人民币2,000万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获得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以实际收到的补助金额和会

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关于拨付专项资金的通知》（寿财预指[2020]� 494号）；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